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特定投资群体通过直销中

心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向特定投资群体提供投资理财服务，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14年 6月 23日起调整特定投资群体通过本公司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的费率优惠，具体安排如下：

  一、特定投资群体范围

  特定投资群体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依法制定的企业年
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企业年金单一计

划以及集合计划），以及可以投资基金的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如将来出现可以投资基金的

住房公积金、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养老账户、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

型，基金管理人可将其纳入特定投资群体范围。

二、适用基金产品范围及具体优惠

参与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62102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02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03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04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05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07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08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09 

金鹰中证 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2107 

对于通过直销中心申购上述基金的特定投资群体的申购费率，统一实施为原申购费率的



1折，即特定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1；若原申购费率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原固定
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由

于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为后端收费基金，不参与上述费率优惠。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89号城建大厦 22、23楼

邮政编码：510620

电话：020-83282950

传真：020-83283445

２、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135-888，020-83936180，网址：
www.gefund.com.cn.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6月 21日


